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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法学会2017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
结项申请书
课题立项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课题主持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持人所在单位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
中 国 法 学 会
2018年8月印制

填　表　说　明（必读！）
一、表内各栏必须由结项申请人逐项认真如实填写，并用A4纸打印
二、部分栏目填写说明
1. 凡选择性栏目请在选择项前的“□”内划“√”。
2. 课题组成员，是指除课题主持人外的实际研究人员，不包括科研管理、财务管理、后勤服务等人员。
三、“表二、结项报告”，请在中国法学会网下载“中国法学会2017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成果申请鉴定报告”，填写后装订在本表之后。另将成果申请鉴定报告单独打印一式4份。
四、封面上主持人所在单位，是指主持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。如主持人为XX大学教师，则XX大学、XX大学XX学院、XX大学科研管理部门公章均可。
五、将课题最终成果装订成册（完整版1份、匿名版3份）、成果申请鉴定报告（4份）、本表（1份）、成果要报（1份），以快递方式寄至：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4号中国法学会研究部1317办公室，邮编100081。另将结项申请书、成果申请鉴定报告、课题最终成果、成果要报的电子版（WORD文档）发送到clsktjx2017@126.com。
表一、基本情况
	课题名称
	

	立项编号
	
	课题类别
	

	资助经费总额
	
	已拨经费数额
	

	是否按期结项            □是     □否
	如不是按期结项，是否提出延期申请

□提出          □未提出

	课题主持人及课题组成员情况

	课题组成员有无变化及原因：


	课题主持人
	姓  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
	
	所在单位
	

	
	职务/职称
	
	电子邮箱
	

	
	联系电话
	座机：
手机：
	邮政编码
	

	
	通讯地址
	（请准确填写，按此地址寄送结项证书）


	课题组成员
	姓　名
	年龄
	职称
	所 在 单 位
	联系电话及电子信箱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表二、结项报告（请在中国法学会网下载“中国法学会2017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成果申请鉴定报告”，填写后装订在本结项申请书之后）
表三、最终成果
	最终成果名称
	

	成果形式
	
	字数
	

	与课题申请书承诺的成果形式及字数是否一致          □一致     □不一致

如不一致，请说明理由。


表四、阶段性成果
	有无阶段性成果                □有        □无

	序号
	作者
	成果名称
	出版、发表或提交中国法学会情况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
表五、主持人承诺

	本人郑重承诺，课题成果严格遵守学术规范，保证不存在知识产权方面问题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持人（亲笔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表六、单位审核意见

	资助经费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财务部门意见：

该课题首批拨款     万元 （已 未） 到账。成果鉴定合格后请将余款划拨至以下账号。本单位承担本课题研究经费的监督管理，课题经费的管理和使用符合国家有关财政、财务制度的规定，保证课题经费专款专用。
单位户名：浙江大学
开户行：农行杭州市浙大支行紫金港分理处
账号：19042201040000014
公　章　　　         负责人（签章）

年　月　日


	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意见：

经本单位审核，结项材料填写内容真实准确，本单位负责本课题的管理并予以信誉保证。

公　章　            　负责人（签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月　日




表七、对中国法学会课题管理工作的满意度调查和具体建议

	您对中国法学会课题管理工作的基本评价是（      ）（必选）
A．非常满意      B. 满意      C. 基本满意      D. 不满意
您对中国法学会课题管理工作有何具体建议?



	表八、审批意见（由中国法学会填写）

	中国法学会研究部意见

	研究部主任签字：
年     月     日


	中国法学会审批意见


	中国法学会领导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3

